
鼠疫 

（Plague） 

一、 臨床條件  

出現發燒、寒顫、頭痛、不適、虛脫及白血球增多，且伴隨下

列一種（含）以上之主要臨床型態：  

（一） 局部淋巴腺炎（腺鼠疫）。  

（二） 沒有明顯淋巴腺腫之敗血症（敗血性鼠疫）。  

（三） 肺鼠疫：腺鼠疫或敗血性鼠疫經血行蔓延造成（次發

性肺鼠疫）或吸入飛沫感染（原發性肺鼠疫）。  

（四） 由暴露於較大感染性飛沫或食入受感染組織（咽鼠

疫）所造成之咽炎和頸部淋巴腺炎。  

 

二、 檢驗條件  

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：  

（一） 臨床檢體（淋巴液、血液、痰液、咽喉擦拭液等）分

離並鑑定出鼠疫桿菌（Yersinia pestis）。  

（二） 臨床檢體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。  

（三） 血清學抗體檢測陽性：恢復期血清較急性期血清抗體

效價≧4倍上升。  

 

三、 流行病學條件  

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：  

（一）具有鼠疫流行地區之旅遊史，且曾接觸囓齒類動物，或

遭跳蚤叮咬。  

（二）曾接觸鼠疫確定病例。  

 

四、 通報定義  

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：  

（一） 符合臨床條件及流行病學條件。  

（二） 經醫院自行檢驗，符合檢驗條件。  

（三） 醫師或法醫師高度懷疑。 



五、 疾病分類  

（一） 可能病例： NA  

（二） 極可能病例：符合臨床條件雖未經實驗室證實，但與

實驗室證實之確定病例 具有流行病學之關聯。  

（三） 確定病例：符合臨床條件及檢驗條件。  

 

六、 檢體採檢送驗事項  

請參閱「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」（https://gov.tw/pK8） 

 


